附件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轻微违法行为

免罚清单（2025版）

为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年-2025年）》有关要求，在本市规划自然资源领域探索包容审慎监管机制，不断激发市场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制定本清单。
一、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下列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1.违反《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办法》（北京市政府令2007年200号）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单位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开发、利用土地，及时改正的。

2.违反《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城镇临时建设工程，虽未在期限届满前获准延期，但在批准的使用期限届满后30日内主动申请延期或拆除，在超期期间未改变用途、未扩大规模、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3.违反《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工程投入使用后，建设单位或者所有人擅自改变规划使用用途，但符合国家或本市城市更新政策，建设单位或个人按规定及时完善了相关手续的。

4.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测绘单位作出的测绘成果质量不合格，经补测或重测符合要求的。

5.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侵占永久性测量标志用地，但未造成永久性测量标志损伤或移动，且当场改正的。

6.违反《地图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送审义务人应当送审而未送审标注了错误地图的其他产品（不含地图及地图服务类产品），不以故意传播错误地图为目的，经当事人主动撤除、下架、召回、销毁等方式整改处理，已不存在违法地图或附着地图图形的问题，无违法所得，未造成广泛社会影响的。

7.违反《地图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16年第664号）第二十二条规定，送审义务人未按照有关规定送交样本，或者经审核批准的地图未在地图的适当位置显著标注审图号，社会影响较小的。

8.违反《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三十九条第（六）（七）项规定，在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内，对单位和个人擅自拆除既有建筑或破坏保护规划确定的历史格局、街巷肌理和传统风貌，主动恢复原状的。但擅自拆除文物和历史建筑的除外。

二、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在规定期限内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下列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1.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2021年第743号）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单位和个人临时用地期满之日起一年内未完成复垦或者未恢复种植条件，责令改正期限内予以改正的。

2.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建设单位未在建设工程竣工后六个月内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验收资料，经责令限期补报，在规定期限内补报的。

3.违反《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建设单位或者个人逾期未拆除临时建设工程，责令改正期限内予以改正的。

4.违反《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单位和个人未履行历史建筑保护责任，责令改正期限内按期改正且未造成历史建筑损毁的。

5.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测绘单位、测绘项目出资人、承担国家投资的测绘项目的单位不汇交或者逾期不汇交测绘成果资料，经责令限期改正，在规定期限内汇交测绘成果资料的。

6.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建设部令2008年第167号）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注册建筑师未办理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经责令限期改正，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

7.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建设部令2008年第167号）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注册建筑师或者其聘用单位未按照要求提供注册建筑师信用档案信息，经责令限期改正，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

8.违反《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2018年第45号）第三十条规定，勘察设计企业不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经责令限期改正，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

三、其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不予行政处罚情形的规划自然资源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四、对于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划自然资源领域轻微违法行为，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通过批评教育、指导约谈等措施，促进当事人依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五、《规划自然资源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试行）》（京规自发〔2022〕80号）同时废止。


